香港童軍總會

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

非會員來賓保證書

致：香港童軍總會

     我 / 我們茲獲  貴會批準允許進入白沙灣譚華正海上活動中心（以下簡稱中心）並 / 或上船活動，我 / 我們，下列簽署人，謹此同意 我 / 我們進入中心 並 / 或 上船活動時，一切安全當自行負責，並謹聲明：貴會之會員，服務人員及代表人對 我 / 我們並不負佔有的責任法例（香港法例第三一四章）或普通法所規定的責任，我 / 我們進入中心並 / 或上船活動，不論受到任何人仕因擅進，蔬忽或失修所致之任何損失或傷害，慨由自己負責，決不會採取任何行動要求  貴會賠償。我 / 我們 更保證如因 我 / 我們 進入中心 並 / 或 上船活動或使用  貴中心之設備而招致  貴會，   貴會之會員，服務人員或代表有任何法律責任，我 / 我們將代負所有責任。我 / 我們謹此再作聲明 我 / 我們已達法定年齡，其家長監護人亦已表示同意其簽署此文件。

	     見證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           日期：
	


	
	入營人仕姓名
	姓別
	簽署
	*監護人簽署

	1
	
	男 / 女
	
	

	2
	
	男 / 女
	
	

	3
	
	男 / 女
	
	

	4
	
	男 / 女
	
	

	5
	
	男 / 女
	
	

	6
	
	男 / 女
	
	

	7
	
	男 / 女
	
	

	8
	
	男 / 女
	
	
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經已確實將上述內容向入營人仕（及其合法監護人）清楚解式釋明白。

	           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           職位：
	


*凡未足18歲的來賓，均需有其合法監護人同意並加簽。

註：此乃中文譯本，作參考之用，一切以英文本為準。

